附件2

连江县敖江中心幼儿园采购项目报价函
采购单位：连江县敖江中心幼儿园
	项目名称
	项目内容
	报价（万元）
	备注

	悬浮地板及教玩具设备
	见附件1
	
	控制价不超过13万元


报名单位须到现场勘察后确切了解该项目的情况下提供报价，不得恶意竞价，已获得实施该项目资格的单位不得擅自放弃实施资格。否则，报名单位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如给学校造成损失的，还须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报价单位（盖章）：

报价日期：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:

资格要求

1.法定条件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；

2.特定条件：（若有,比如：需提供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，原件备查）
3.不接受联合体形式的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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